大鹏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20年第一季度产值增速及首次纳统奖励操作指南
一、奖励标准
（一）对于2020年以前纳入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的企业，2020年一季度产值达到去年同期80％、100％及以上时，一次性分别给予20万元、30万元奖励。
（二）对于2020年第一季度首次纳入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的企业，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
二、设定依据
《深圳市大鹏新区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和复工复产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深鹏管规〔2020〕3号)。
三、奖励方式
事后奖励，企业免申请。产值增速和纳统时间以新区统计部门核查后的数据为准，办理部门审核后，通知符合条件的企业补充有关材料。
四、奖励对象及条件
奖励对象为2020年第一季度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中的企业，企业除满足2020年一季度产值增速或首次纳统要求外，还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企业纳税地、经营地在大鹏新区；
（二）企业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近两年内无以下严重不良记录：
1.被环保、安全生产、消防等职能部门给予行政处罚且单项处罚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的；
2.被有关部门列入失信黑名单的；
3.其他严重违法违规情形。
五、办理部门
本措施由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牵头办理。
六、办理流程
核查统计数据（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审核数据（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核查企业不良记录（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初拟奖励计划（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复核奖励计划（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公示奖励计划（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报新区管委会审定（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下达奖励通知（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奖励资金拨付（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
七、提交材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企业上年度纳税证明复印件；
（三）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企业承诺书原件；
（五）奖励资金收据原件。
企业应当如实提供上述资料，如发现弄虚作假，将取消奖励并将有关企业纳入公共信用记录系统。以上资料（纸质）一式两份，电子文档1份（需含全部内容的一个文档， PDF格式），电子文档内容应与纸质材料一致。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邢帅，联系电话：28333427。
九、附则
（一）本操作指南由大鹏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大鹏新区各行业主管部门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为项目申报单位代理资金申报事宜，受理过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有任何中介机构和个人假借新区工作人员名义向申报单位收取费用的，请知情者即向新区有关部门举报。
（三）大鹏新区此前出台的有关扶持政策，涉及同一事项的，按就高不就低原则予以奖励，不重复奖励。
附件：1.企业承诺书（模板）
      2.奖励资金收据（模板）
承诺书
深圳市大鹏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
本公司申请《深圳市大鹏新区关于进一步加快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和复工复产的若干措施》（深鹏管规〔2020〕3号)中“支持措施（一）”——规上工业企业2020年第一季度产值增速/首次纳统相关奖励，现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我司在本次扶持政策申请前2年在税收、安全生产、环保等方面无严重不良记录;
二、我司在本次扶持政策申请前2年不存在违规申报使用政府资金、商业贿赂、不良信用、恶意欠薪等情形；
三、我司对有关材料已经全面核实，保证所填报的统计数据及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有效。
四、以上承诺若有违反或有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一经查实，我司将退回本次所得全部扶持资金，接受相应主管部门对我司作出的处理或处罚，并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大鹏新区规上工业企业2020年第一季度

产值增速/首次纳统奖励

收 据

深圳市大鹏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
兹收到贵局拨付的大鹏新区规上工业企业2020年第一季度产值增速/首次纳统奖励资金人民币贰拾/叁拾万元整（¥XXX,XXX元）。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收款单位（盖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